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节水载体复验服务合同
甲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通达昊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为加强节约用水管理，科学合理利用水资源，建设节水型社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北京市节水条例》，为完成水平衡测试工作，经友好协商，就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做水平衡测试及节水单位复验工作，签订合同如下：

一、服务范围：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园区内
二、合同总价：_25000.00_元人民币（大写：贰万伍仟元整），除甲乙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另有约定外，甲方有权拒付本合同约定合同价款以外的任何费用。

付款方式：分两次支付。

1. 甲方通过主管区县的节水管理部门对乙方节水型单位复验工作资料的审核后，双方签订本合同后30日内，乙方开具合规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通过对公转账方式，支付50%服务款项。

2. 最终确认甲方通过管理部门复验验收后，支付50%服务款项。
乙方账户信息：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山街支行_ 

账  号： 0200041209200184439  
乙方账户信息应与合同及所开发票信息相一致。若因乙方原因导致合同、发票等信息有误，付款时间做相应顺延。
三、服务要求

2024年9月16日前乙方提交水平衡测试报告、节水考评报告书、节水管理资料及电子版，一式叁份，甲方报送节水主管部门壹份、甲方留档贰份。
四、甲方权利义务

1.提供需测试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区域水表位置、用水设施、设备情况的有关资料。
2.落实现场人员，协助测试工作并提供管线图纸，无管线图纸的协助乙方进行勘查绘图（乙方进行管线绘图）。
3.通过主管区县的节水管理部门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公司节水型单位复验工作后，签订项目验收单。
4.支付测试费用。

五、乙方权利义务

1.测试咨询工作，甲方提供相关资料后组织测试工作，培训甲方管理人员。
2.测试现场的勘查、设计、绘图、静态测试、动态测试等。
3.对用水设施进行普查：用水设备、办公卫生、绿化等用水。
4.查寻上水、下水、消防管线（用寻管仪寻地下不清楚的管路）。
5.对一、二级水表进行普查、采集数据、计算、分析、总汇等。
6.整理完成测试报告书：微机绘制地下给排水管网图、计量网络图、用水分析、指标分解、节水潜力、打印、复印、装订等。
7.提交节水技改建议，协助甲方完成《节水型单位复验》的具体工作。
8.水平衡测试报告的编制依照《北京市用水单位水量平衡测试管理规定》进行，测试方法按照《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GB/T12452-2022）技术要求完成。
9.乙方保证提供的报告符合上述规定的要求，否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修改直至符合要求。
六、违约责任

1.违反本合同约定，违约方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款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但本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2.甲方未按照本合同约定时间支付相关费用，经乙方催缴后仍未支付的，每逾期一日，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的0.05%作为违约金，最高不超过本合同总金额的30%。
3.乙方逾期完成水平衡测试报告，每逾期一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额0.05%作为违约金，逾期十日以上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

七、争议解决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一方可依法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不可抗力
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恶劣天气、地震、洪水、疫情、政府行为）而使合同不能适当履行的，双方互不追究违约责任，双方可协议解除合同或签订补充协议另行履行合同。

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不能根本履行的，双方互不追究违约责任并可协议解除合同。不可抗力发生前造成的违约不因不可抗力的发生而免责。
九、本合同一式叁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一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   (盖章）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   （盖章）
北京通达昊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
代理人签字：
地址：                            
电话：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
代理人签字：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林河工业区顺仁路53号1幢631室    
电话：  13641306939                 


合同签订日期： 2024年   月   日
